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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7-030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6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6月6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报的问询函》

（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26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到问询函

后，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及时向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传达了问

询函的内容，并组织相关部门认真、严密的展开核查及分析工作。现就问询函涉

及的问题答复如下：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63 亿元，同比下降 11.17%；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2.76 亿元，同比下降 219.66%；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78 亿元，同比下降 144.32%。请说明以下

问题： 

（1）请结合行业环境、公司经营、财务投资等情况，说明你公司净利润为

负的具体原因，并说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回复】 

公司是一家以农业生物高新技术产品（主要是农药制剂和植物营养）的研发、

生产、销售为立足点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整合全球优质资源，以全品种

农资分销为切入点、以植保技术服务为纽带，致力于打造遥遥领先的农资分销和

农业服务区域性平台。 

2016年，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供给侧改革、土地流转快速推进以及中

央强农惠农政策的强力支持下，农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三农发展已成

为新的热点，而农资分销和农业服务作为农业领域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与农业

的加速发展、快速整合相适应，目前也正处于快速、稳定发展阶段；农资市场环

境优化加速，行业前景十分广阔。诺普信扎根农村20年，一直以产品销售好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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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精而强、营销网络广而深，深受同行和农户赞誉，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

优势和竞争壁垒。且公司从2015年开始推行战略延伸升级和优化创新，在继续保

持传统农药制剂制造为主的同时，加大了对农资分销平台的投入和运营，逐步向

农业综合服务企业转型。同时，公司也加大了产品创新、技术服务的力度，并积

极和新型的三农服务主体合作，如农村金融、农事综合服务等等，这将夯实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并提高竞争力。 

2016年，公司无财务投资和其他风险投资。 

公司净利润为负，主要原因是：2016 年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终止实施及注销支付费用 22,299.65 万元；传统制剂业务毛利贡献额下降

13,496.10万元；田田圈加盟服务收入下降 12,356.61万元；销售费用增加 10,020.60

万元； 

公司产品结构、营销网络、业务模式、盈利方式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而是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升了运营效率，开拓了发展空间，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请你公司结合主要产品价格、成本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因素分析说

明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化趋势不匹配的原因； 

【回复】 

2016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7,624.67 万元，较上年下降 219.66%。下降额

50,710.92 万元，下降的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引起：2016 年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实施及注销支付费用 22,299.65 万元；传统制剂业务毛利贡

献额下降 13,496.10 万元；田田圈加盟服务收入下降 12,356.61 万元；销售费用增

加 10,020.6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损益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   2016 年 1-12 月   2015 年 1-12 月   增减额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96,292.64    220,974.49   -24,681.84  -11.17% 

 其中：传统业务      194,746.35      206,938.83    -12,192.48  -5.89% 

       品牌服务收入          798.11       13,154.72    -12,356.61  -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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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额     72,306.65     98,346.74   -26,040.08  -26.48% 

 其中：传统业务       71,005.50       84,501.60    -13,496.10  -15.97% 

       品牌服务收入          798.11       13,154.72    -12,356.61  -93.93% 

 销售费用     59,191.49     49,170.90    10,020.60  20.38% 

 其中：员工薪酬及福利费       21,345.17       20,081.01      1,264.16  6.30% 

       广告及业务宣传费       20,060.76       11,255.74      8,805.02  78.23% 

 管理费用     51,222.82     26,478.49    24,744.33  93.45% 

 其中：股票期权及限制性 

      股票激励费用  
     22,299.65          433.26     21,866.39  5046.97% 

       研发费用        9,710.01        8,059.33      1,650.68  20.48% 

 资产减值损失        2,017.39          619.50      1,397.89  225.65% 

 投资收益       11,312.81        4,668.81      6,644.00  142.31% 

 营业利润    -30,137.25     25,221.64   -55,358.89  -219.49% 

 营业外收入        1,851.83          865.84        985.99  113.88% 

 利润总额    -28,572.04     25,875.09   -54,447.13  -210.42% 

 所得税费用       -930.26      2,552.74    -3,483.00  -136.44% 

 净利润    -27,641.78     23,322.35   -50,964.13  -218.5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624.67     23,086.26   -50,710.92  -219.66% 

 少数股东损益        -17.11        236.09      -253.20  -107.25% 

情况说明： 

1、营业收入下降 24,681.84 万元，较同期下降 11.17%，主要原因是： 

（1）2016年品牌服务收入 798.11万元，同比下降 12,356.61 万元。 

（2）2016年传统业务收入 194,746.35万元，同比下降 12,192.48万元。 

2、毛利贡献额 72,306.65 万元，较同期下降 26.48%，主要原因是： 

（1）2016 年传统业务收入 194,746.35 万元，同比下降 12,192.48 万元，

毛利额贡献同比下降 13,496.10 万元。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16 年为实

施互联网战略，公司在每个田田圈门店开展了多次让利促销降价活动，同时也加

大了流量产品（低毛利产品）销量，低毛利率产品 2015 年占比 17%，2016 年占

比 21%，从而拉低整体产品销售毛利率。 

（2）2016年品牌服务收入毛利额 798.11万元，同比下降 12,356.61万元。

品牌服务费下降主要原因是：主要加盟商在 2015 年共收取 2328 个客户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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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4.72 万元；2016 年是 2015 的补充，只收取了 208 个客户约 798.11 万元。

同时，2016 年公司改变加盟店支持方式，强化纵深服务能力，输出价值。加盟

店由客户自行投资，诺普信不再收取品牌服务费。 

3、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3.42亿元，主要原因如下： 

（1）销售费用增加 10,020.60 万元,主要原因：1）公司推动互联网战略，

田田圈业务推广费用增加 8,800多万元。2)人力运作成本上升，营销人员薪酬、

差旅费等费用增加 1,700多万元。 

（2）管理费用增加 24,744.33 万元,主要原因：1)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终止实施及注销支付费用较上年度增加 21,866.39 万元；2)研发投入

增加 1,650.68万元。 

4、税前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9,564.02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1）2016年三家控股经销商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产生投资收益 3,432.78万元。 

（2）2016 年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增加 5,134.03 万元，主要为常隆化工和常隆农化处置产生投资收益 3,947.51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的客户数、营销网络、投放产品等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因而

营业收入较上年度略有下降，但由于取消股权激励导致的“股份支付”及推进农

业互联网产生了较大的销售费用和产品价格让利等等，导致了公司的净利润大幅

下降，出现较大亏损，因而出现了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化趋势不匹配的

情形。 

（3）请结合大额现金收支情况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下降的原因。 

【回复】 

单位：万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项目   2016 年 1-12 月   2015 年 1-12 月   增减额  增减率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87,725.69    262,948.13     -75,222.43  -28.61% 

 其中：传统业务       186,927.58      249,793.40       -62,865.82  -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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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服务收入           798.11       13,154.72       -12,356.61  -93.9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231.46     14,562.36      12,669.11  87.00% 

 其中：往来款&保证金&押金       10,561.70       12,943.35        -2,381.65  -18.40% 

代收业务-田田圈        13,993.76             -          13,993.76  10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5,042.21    277,605.89     -62,563.68  -22.5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9,945.59    105,157.79      14,787.80  14.0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0,634.25     37,691.06       2,943.19  7.81% 

支付的各项税费      9,716.33     10,329.58        -613.25  -5.9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2,565.20     39,103.93      43,461.27  111.14% 

 其中：往来款        7,798.06        7,141.66           656.40  9.19% 

        田田圈客户保证金       14,374.50             -          14,374.50  100.00% 

       代付业务-田田圈        13,957.39             -          13,957.39  100.00% 

        支付的各项费用        44,368.76       30,051.21        14,317.56  47.6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2,861.37    192,282.36      60,579.01  31.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19.16     85,323.53    -123,142.69  -144.32% 

情况说明： 

1、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6.26 亿元,主要原因如下：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 7.52 亿元, 其中： 

1）2016 年末提前收取的预收款与 2015 年末相比同比下降 4 个多亿元，同

时 2016 年互联网收入货款通过田田圈代收代付的方式收取，放在在收到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入中，金额有 1.4亿元；2）2016年传统农药业务收入同

比下降 1.2亿元；3）品牌服务收入同比下降 1.24亿元。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1.27 亿元,主要是全

资子公司深圳田田圈公司互联网销售产品代收货款 1.40亿元。 

2、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下降 6.06 亿元,主要原因如下: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1.48 亿元，主要原因

是：1）支付供应商预付货款 2016 年较上年同期增加，原材料价格呈上涨趋势，

为锁定原材料价格，公司期末预付的原材料货款增加；2）控股经销商预付供应

商货款增加 2,058.04 万元。 

（2）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4.35 亿元，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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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田田圈退还客户保证金 1.44 亿元；2）市场推广费支出及各项费用增加

1.57亿元；3）2016年全资子公司深圳田田圈公司互联网销售产品代付货款 1.40

亿元。 

2、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合计金额为 8,237.69 万元，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3,977.83万元、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1,506.14万元。

请补充披露： 

（1）非流动资产处置和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与信息披露情况； 

【回复】 

单位：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变动情况 

 项目   2016 年金额   2015 年金额   增减额   增减率   核算科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977.83 -1,156.19 5,134.03 444.05%   

其中:处置长投产生的投资收益 3,947.51 -1,156.67 5,104.18 441.28% 投资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506.14 808.48 697.66 86.29% 营业外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28.75 -155.51 184.26 -118.49% 营业外收支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

益项目 
3,432.78 0.00 3,432.78   投资收益 

其中: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按

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

工损失 

3,432.78 0.00 3,432.78     

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 751.04 558.38 192.66 34.50% 投资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961.97 -76.49 1,038.46 1357.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7.35 37.90 489.45 1291.36%   

合计 8,237.69 201.58 8,036.11 3986.58%   

情况说明：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977.83 万元。主要原因：公司转让常隆农化和常

隆化工 35%股权合计产生投资收益 3,947.51万元。具体信息披露情况参照： 

2016年 6月 20日披露公告编号 2016-071《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转让常隆化工 35%股权的公告》。 

2016年 8月 27日披露公告编号 2016-101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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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转让常隆农化 35%股权的公告》。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506.14万元，详细信息参照年报信息披露《合

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28、递延收益-43营业外收入》。 

3、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016 年金额 3,432.78 万元，主

要为参股经销商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 

（2）请结合上述项目发生的背景、原因、项目性质以及发生时点，逐一说

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并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1）报告期公司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金额为 3,977.83

万元，主要系公司转让常隆农化、常隆化工 35%股权合计产生投资收益 3,947.51

万元。 

交易背景：公司本着优化产业结构，集中公司资源发展主营业务，加快产业

转型，强化核心竞争力聚焦农资分销和农业综合服务，聚焦建设三农互联网生态

系统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在此背景下公司转让常隆化工和常隆农化股权。 

交易审批流程和定价依据 

①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以人民币 23,653.60 万元的价格将常隆化工 35%股权转让给深圳市融

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南方”）。 

交易定价依据：根据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该公司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出具的《诺普信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6)第 C2050 号），

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止常隆化工评估值为 67,581.72 万元，在参考前述资产

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各方协商确定转让常隆化工 3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3,653.60万元，处置常隆化工股权实现的投资收益为 774.57 万元。 

②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以人民币 16,471.76万元的价格将常隆农化 35%股权转让给融信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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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价格依据：根据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该公司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出具的《诺普信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6)第 C2063 号），

截至 2016年 4月 30日止常隆农化评估值为 47,062.16万元；在参考前述资产评

估结果的基础上，各方协商确定转让常隆农化 3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6,471.76

万元，处置常隆农化股权实现的投资收益为 3,172.94万元。 

（3）你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的内部审议程序及处置相关资产对公司发展战

略、经营计划、未来业绩可能产生的影响。 

【回复】 

1）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以人民币 23,653.60 万元的价格将常隆化工 35%股权转让给深圳市融

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南方”）。 

2）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以人民币 16,471.76万元的价格将常隆农化 35%股权转让给融信南方。 

公司处置上述相关资产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集中公司资源发展主营业

务；有利于加快产业转型，强化核心竞争力聚焦农资分销和农业综合服务，符合

公司聚焦建设三农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对公司的经营计划、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3、2015 年 11 月，你公司推出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该计划在

首次授予日的 12 个月后分五次解锁，每次解锁比例为 20%。2016 年 3 月 1 日，

你公司完成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2016 年 6 月 20 日，你公司公告终止本

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你公司因此计提 2016 年 1-6 月股份支付费

用 5,293.49 万元，并加速提取原本应在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 1.76

亿元。请补充说明： 

（1）你公司该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各解锁期内股份支付费用

的计算依据与计算过程；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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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依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财政部财会【2009】8号）第五

项：在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中，在等待期内如果取消了授予的权益工具，企业

应当对取消所授予的权益性工具作为加速行权处理，将剩余等待期内应确认的金

额立即计入当期损益，同时确认资本公积。 

计算过程： 

1）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费用计算总表 

单位：万元 

费用 总额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股票期权费用 16,730.58 41.79 7,629.15 4,280.42 2,612.70 1,499.87 666.66 

限制性股票费用 6,931.16 17.91 3,269.33 1,762.03 1,044.37 583.83 253.70 

 

2）期权计算过程表 

项目 

股票期权

数量（万

份） 

每份期权

的公允价

值（元） 

股份支付费用

（万元） 

摊销计划（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年 

股票期权

费用（2015

年 12月 29

日已经授

予的部分） 

已登记未

离职 2,913.05 5.445 15,861.56 39.62 7,232.88 4,058.08 2,476.99 1,421.96 632.03 

授予未登

记 26.95 5.445 146.74 0.37 66.91 37.54 22.92 13.16 5.85 

已经登记

已离职 132.65 5.445 722.28 1.80 329.36 184.79 112.79 64.75 28.78 

小计 3,072.65 5.45 16,730.58 41.79 7,629.15 4,280.42 2,612.70 1,499.87 666.66 

预留部分 1,486.80 未定 未定 -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合计 4,559.45 未定 未定 41.79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3）限制性股票费用计算过程表 

项目 

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

份） 

每份公

允价值

（元） 

限制性股票

支付费用（万

元） 

摊销计划（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限制性股

票费用

（2015年

12月 29

日已经授

予的部

分） 

已登记

未离职 949.90 6.75 6,411.44 16.57 3,024.19 1,629.91 966.06 540.05 234.67 

已经登

记已离

职 52.50 6.75 354.35 0.92 167.14 90.08 53.39 29.85 12.97 

授予未

登记 24.50 6.75 165.37 0.43 78.00 42.04 24.92 13.93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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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1,026.90 

 

6,931.16 17.91 3,269.33 1,762.03 1,044.37 583.83 253.70 

预留部分 114.10 未定 未定 -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合计 1,141.00 未定 未定 17.91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2）你公司加速提取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相关规定，并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终止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背景 

公司在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后，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导致公司

原有的股权激励计划激励作用减弱，公司认为若继续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将

很难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效果。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提前终止股权激励计划。 

2）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临时），公司通过了《关于终止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3）《企业会计准则》相关会计处理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财政部财会【2009】8号）第五项：在股份

支付的确认和计量中，在等待期内如果取消了授予的权益工具，企业应当对取消

所授予的权益性工具作为加速行权处理，将剩余等待期内应确认的金额立即计入

当期损益，同时确认资本公积。 

4、报告期内，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田田圈互联生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田田圈”）发生亏损 1.86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深圳田田圈业务模式、成本

费用、投资损益、同行业可比公司业绩等，详细说明深圳田田圈亏损的具体原

因及拟采取改善经营业绩的具体措施，并提示公司开展农业物联网业务的经营

风险。 

【回复】 

深圳田田圈公司业务模式、成本费用、经营损益简要说明: 

田田圈业务模式是通过参控股区域最优质的经销商，围绕田田圈品牌、互

联网化及农资销售和农业服务投入，联手打造区域遥遥领先的农资分销和农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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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服务平台，获取农资市场份额及利润。田田圈业务模式目前无可比公司，属于

创新模式。 

2016年，为了快速推动田田圈大三农互联网业务的发展，迭代普通加盟模

式，大范围的升级为直营、专营模式，公司在互联网平台建设及市场推广服务上

大额投入。 

（1）收入情况：2016 年营业收入为 7,883.45 万元，主要是集采销售模式

实现营业收入 6,880.00 万元,田田圈品牌服务收入 798.11 万元，其他收入

205.45万元。 

（2）成本情况：2016 年营业成本为 6,412.18 万元，主要是集采销售模式

成本; 

（3）在 2016年第 3-4季度，田田圈公司共支出市场推广服务费约 15,477.81

万元，用于在市场集中开展品牌推广、农业技术服务、各类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

目前田田圈品牌已在市场拥有一定影响力。 

（4）在互联网络平台搭建、运营、市场推广服务投入平均约 189 人，共支

付人员费用约 3,563万元。 

改善经营业绩的具体措施： 

2016 年起，公司对田田圈业务模式进行了调整优化，一是代销农资产品，

获取收入及利润，二是通过控股优质经销商增加收入和利润。市场推广服务费已

在 2016年度基本支付完，2017 年不再产生；并对原田田圈线上开发、运营推广

人员约 135 人进行重新调整，现在线上开发及运营团队 48 人，公司的管理费用

较大幅度下降，运营效率会大幅提升。 

5、2016 年 2 月与 3 月，你公司分别收购新疆桂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疆桂普”）、河南邦园植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邦园”）、

临泉县瑞达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泉瑞达”）15%股权，对上述公司持股

比例提高至 51%，实现分步取得对上述公司的控制权。你公司将上述三家公司

进行非同一控制人下合并，并确认购买期前原持有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产生的利得合计 3,432.78 万元。请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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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公司本次收购上述标的价格与前次收购价格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业务模式情况说明： 

1）控股合作标的优选对象是在当地有重大影响，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的农资

经销商。 

2）先通过 35%参股合作模式，帮助合资公司规范经营管理、提高市场占有

率，对参股后能按要求规范经营，企业价值增长迅速的企业，我们合作双方本着

对企业未来发展预期的肯定通过第三方评估，对未来收益进行评估后重新确定企

业价值。 

3）企业经营状况运行良好，营业收入、经营利润增长迅速，未来发展潜力

巨大，合作双方在此基础上通过第三方评估后，对参股公司以增资扩股形式进行

增资，增资后诺普信持股比例提高至 51%，实现对上述公司控股权。 

收购价格差异的主要原因： 

1）诺普信控股前，原股东仅将部分业务注入参股公司，同时给诺普信承诺

固定回报。 

2）收购后参股公司原股东将所有经营业务注入控股公司（并承诺每年的净

资产回报率不低于 8%），预计控股公司未来收益将比控股前大幅增加，因此，控

股公司的评估价值相比控股前有较大增值。 

评估情况说明： 

1）河南邦园： 

评估公司：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经〔2016〕第 HF1012号； 

评估结论：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经采用收益法评估，河南邦园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6,699.03万元。 

2）新疆桂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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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公司：新疆天诺正信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新天诺正信评报字〔2016〕第 008号； 

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经采用收益

法评估。新疆桂普企业整体价值为 2,511.8万元。 

3）临泉瑞达： 

评估公司：安徽金泉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金泉评报字〔2016〕第 0307-1号 

评估结论：经评定估算，于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深圳市诺普

信农资有限公司成功控股贵公司 51%股权并在未来持续经营中能够基本实现公

司整体经营发展策略的前提下，全部股权投资价值评估结果为 4,782万元。 

（2）你公司确认上述利得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并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收购新疆桂普、河南邦园、临泉瑞达 15%股权，对这些公司持股比例提

高至 51%，实现分步取得对这些公司的控制权，属于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

同一控制下的合并。对这些公司实现控制时，公司将原持有这些公司的股权按购

买日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购买日公允价值的确定，以评估值为基准。重新计量

的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 3,432.78 万元，计入当期的投资收益。此项处

理是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做出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财政部财会【2014】10 号）第

四十八条规定： 

“企业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方实施控制的，在合

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

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权益法核算下的其他综合收益等的，与其

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应当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收益。购买方应当在附注中披露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14 

其在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按照公允价值重新

计量产生的相关利得或损失的金额。” 

6、报告期内，你公司分别将持有的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

隆化工”）35%股权与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隆农化”）35%股权

转让给关联方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南方”），交易金额

分别为 2.37 亿元、1.65 亿元。你公司分别确认投资收益 3,090.70 万元、850.88

万元。请补充说明： 

（1）你公司处置常隆化工、常隆农化的背景、原因、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

的影响，以及交易的合理性与公允性； 

【回复】 

常隆化工和常隆农化主营农药原药和农药中间体等业务，2014 年 9 月，常

隆农化因涉及污染问题被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详见巨潮资讯网：关

于参股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号：2014-054），由此对公司经营造成

较大影响；另外，从 2015 年开始，公司逐步布局农村互联网，全力构建了大三

农互联网生态圈——田田圈，公司战略发展对其依赖度减小。 

公司处置常隆化工和常隆农化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集中公司资源发

展主营业务；有利于加快产业转型，强化核心竞争力聚焦农业综合服务，符合公

司聚焦建设三农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发展战略和目标。 

公司处置常隆化工和常隆农化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评

估机构评估，交易合理、公允。 

（2）你公司确认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并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性 

公司分别以人民币 23,653.60 万元、16,471.76 万元的价格将持有的常隆化工

35%和常隆农化 35%的股权转让给融信南方，融信南方系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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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隆化工 35%股权和常隆农化 35%股权交易定价依据系江苏中天资产评估

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6)第 C2050 号和苏中资评报

字(2016)第 C2063 号）确定的评估值，其中常隆化工评估值为 67,581.72 万元、

常隆农化评估值为 47,062.16 万元。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执行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股权转让价格是在参考前述资产评估结果的基础上，

各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与评估值基本相当。 

2）相关会计处理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转让常隆化工 35%股权和常隆农化 35%股权时，这两项股权在股权转让

日的账面价值与转让价格的差额 774.57万元和 3,172.94万元，分别确认了当期

的投资收益。此项会计处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

规定做出。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财政部财会【2014】14号）第十

七条规定：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异，应当计入当

期损益。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处置该项投资时，采用与被投资单

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按相应比例对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部

分进行会计处理。” 

7、报告期内，你公司品牌服务费收入 798.11 万元，同比减少 93.93%。请

补充说明： 

（1）公司品牌服务业务的主要内容和盈利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品牌服务主要内容：田田圈品牌授权及平台运营授权。2016 年，公司

对品牌服务业务的模式进行调整，由 2015 年收取加盟店品牌服务费的模式，改

为强化纵深服务能力，输出价值。加盟店由客户自行投资，诺普信不再收取品牌

服务费。公司收取品牌服务收入的业务模式只是互联网战略的一种创新，并不是

公司的主要盈利模式，对公司未来没有重大影响。 

（2）结合公司品牌服务业务开展情况、行业环境、需求情况等因素，解释

说明品牌服务业务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的原因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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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015 年，公司实施田田圈互联网农业生态网下的加盟店拓展销售的模式，

经过一年实践，2016 年公司完善加盟店支持方式，加盟店由客户自行投资，不

再收取品牌服务费。模式的改变，尽管减少了品牌服务费收入，但公司同步也减

少了给予加盟店推广费用支持，转为强化纵深服务能力，输出价值，模式的改变，

既在终端增加田田圈品牌的知名度，同时又节约公司的推广费用投入。 

2017 年，公司在加盟店模式的基础上，又通过参股或控股，加强与各区域

优质的经销商的合作，开展本地化的农事服务及农药、化肥等农资产品销售，带

动公司经营的良性增长。品牌服务业务营业收入大幅下滑不会对公司未来经营造

成重大影响。 

8、报告期末，你公司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 4.29 亿元，长期

股权投资余额 3.74 亿元。报告期内，你公司未对上述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请结合你公司投资单位业绩实现情况、未来业绩预计情况，说明未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合理性。 

【回复】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 4.29 亿元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主要原因： 

1）被投资单位除“深圳市兴旺生物种业有限公司、南通泰禾化工有限公司”

以外，均与经销商签订《承包经营协议》，根据《投资协议》及《承包经营协议》，

公司不参与被投资单位的生产经营业务，仅享有承包经营协议中约定的固定分红

收益，如果被投资单位业绩实现情况出现亏损，被投资单位的另一个自然人股东

补足亏损以及约定的固定分红，预计暂无投资亏损的情况。 

2）深圳市兴旺生物种业有限公司、南通泰禾化工有限公司这二家被投资单

位我司投资的比例分别为 10%、4.39%，投资额是 100万元、3，823.53 万元；这

二家公司经营情况良好，2016 年分别实现归属于公司的净利润 8.98万元、1.05

亿元，这二家公司未来业绩预计会持续良好，南通泰禾化工有限公司已经股改完

成。 

（2）长期股权投资余额 3.74 亿元，未对上述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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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长期股权投资共计 21家，其中有重大影响参股经销商 10 家，均与经销商签

订《承包经营协议》，根据《投资协议》及《承包经营协议》，按照协议有固定分

红；另其它 11 家参股公司，有三家新三板企业，业绩良好，有二家互联网金融

公司，虽暂时没有盈利，其中一家已经经过 A轮融资，估值较高，总体增长势头

较好；其他 5 家属于保险融资及创新项目，2016 年刚投入发展前景大，前期比

较乐观；参股公司湖南大方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虽 2016 年出现亏损，预计 2017

年经营总体状况良好，故未计提减值准备。 

9、报告期内，你公司新增无形资产——经营权 7,791.81 万元，请解释说明

该项资产的具体内容与来源。 

【回复】 

新增无形资产主要为收购三家经销商帐面净资产与收购日净资产公允价值

产生的增值，增值主要是取得控股经销商的经营权。该部分评估的公允价值差异

计入无形资产并按照四年摊销，摊销主要依据：诺普信取得控股权后，为使控股

公司平稳过渡，前四年，诺普信派财务负责人对控股公司资金进行管控，由原股

东担任总经理，负责控股公司经营。原股东承诺控股公司每年净资产投资回报率

不低于 8%，如低于 8%，由原股东个人补足，如高于 8%，则按股权比例分享收

益。鉴于上述情况，诺普信取得的控股经营权无形资产按照四年摊销。具体明细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评估方法&基准日 

购买日公允价值的确定 

收购日 账面净资产 
收购日净资产

公允价值 
差异 

新疆桂普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收益法，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06.3.1 1,383.37 2,509.50 1,126.13 

河南邦园植保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 

收益法，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06.4.1 2,827.36 6,692.00 3,864.64 

临泉县瑞达农资

有限公司 

收益法，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06.4.1 1,928.96 4,730.00 2,801.04 

小计 - - 6,139.69 13,931.50 7,791.81 

10、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1.11 亿元，同比增加 103.63%。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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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你公司营业成本变化、采购情况，解释说明公司预付款项余额大幅提高的原

因。 

【回复】 

单位：万元 

2016 年期末供应商预付款余额情况 

类别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备注 

原药            5,901.25    

溶助剂            1,118.89    

其他类别            1,989.01  
包材、固定资产、物

流、设备等供应商 

控股经销商采购            2,058.04    

合计           11,067.20    

 

情况说明： 

2016 年 12 月 31 日预付款增加的主要原因为采购预付款及控股经销商预付

供应商款项增加所致，具体原因如下： 

1、原药类、溶助剂物料阿维菌素、苯醚甲环唑苯醚甲环唑、戊唑醇、功夫

原粉、啶虫咪等原材料价格呈现上涨趋势，为锁定原材料价格，预付的原材料货

款增加所致。 

2、新纳入合并的三家控股子公司冬季库存采购预付厂家货款增加所致。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1）请结合行业环境、公司经营、财务投资等情况，说明你公司净利润为负的具体原因，并说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请结合大额现金收支情况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下降的原因。
	【回复】
	情况说明：
	1、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下降6.26亿元,主要原因如下：
	2、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下降6.06亿元,主要原因如下:
	（2）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4.35亿元，主要原因是：1）田田圈退还客户保证金1.44亿元；2）市场推广费支出及各项费用增加1.57亿元；3）2016年全资子公司深圳田田圈公司互联网销售产品代付货款1.40亿元。
	2、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合计金额为8,237.69万元，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3,977.83万元、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1,506.14万元。请补充披露：
	（1）非流动资产处置和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与信息披露情况；
	【回复】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3,977.83万元。主要原因：公司转让常隆农化和常隆化工35%股权合计产生投资收益3,947.51万元。具体信息披露情况参照：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1,506.14万元，详细信息参照年报信息披露《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28、递延收益-43营业外收入》。
	3、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2016年金额3,432.78万元，主要为参股经销商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
	（2）请结合上述项目发生的背景、原因、项目性质以及发生时点，逐一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并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交易价格依据：根据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该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出具的《诺普信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6)第C2063号），截至2016年4月30日止常隆农化评估值为47,062.16万元；在参考前述资产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各方协商确定转让常隆农化3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16,471.76万元，处置常隆农化股权实现的投资收益为3,172.94万元。
	（3）你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的内部审议程序及处置相关资产对公司发展战略、经营计划、未来业绩可能产生的影响。
	【回复】
	【回复】
	计算过程：
	1）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费用计算总表
	2）期权计算过程表
	3）限制性股票费用计算过程表
	（2）你公司加速提取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并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终止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背景
	公司在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后，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导致公司原有的股权激励计划激励作用减弱，公司认为若继续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将很难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效果。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提前终止股权激励计划。
	2）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临时），公司通过了《关于终止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3）《企业会计准则》相关会计处理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财政部财会【2009】8号）第五项：在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中，在等待期内如果取消了授予的权益工具，企业应当对取消所授予的权益性工具作为加速行权处理，将剩余等待期内应确认的金额立即计入当期损益，同时确认资本公积。
	5、2016年2月与3月，你公司分别收购新疆桂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桂普”）、河南邦园植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邦园”）、临泉县瑞达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泉瑞达”）15%股权，对上述公司持股比例提高至51%，实现分步取得对上述公司的控制权。你公司将上述三家公司进行非同一控制人下合并，并确认购买期前原持有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合计3,432.78万元。请补充说明：
	（1）你公司本次收购上述标的价格与前次收购价格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控股合作标的优选对象是在当地有重大影响，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的农资经销商。
	2）先通过35%参股合作模式，帮助合资公司规范经营管理、提高市场占有率，对参股后能按要求规范经营，企业价值增长迅速的企业，我们合作双方本着对企业未来发展预期的肯定通过第三方评估，对未来收益进行评估后重新确定企业价值。
	3）企业经营状况运行良好，营业收入、经营利润增长迅速，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双方在此基础上通过第三方评估后，对参股公司以增资扩股形式进行增资，增资后诺普信持股比例提高至51%，实现对上述公司控股权。
	收购价格差异的主要原因：
	1）诺普信控股前，原股东仅将部分业务注入参股公司，同时给诺普信承诺固定回报。
	2）收购后参股公司原股东将所有经营业务注入控股公司（并承诺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低于8%），预计控股公司未来收益将比控股前大幅增加，因此，控股公司的评估价值相比控股前有较大增值。
	评估情况说明：
	1）河南邦园：
	评估公司：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经〔2016〕第HF1012号；
	评估结论：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经采用收益法评估，河南邦园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6,699.03万元。
	2）新疆桂普：
	评估公司：新疆天诺正信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新天诺正信评报字〔2016〕第008号；
	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经采用收益法评估。新疆桂普企业整体价值为2,511.8万元。
	3）临泉瑞达：
	评估公司：安徽金泉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金泉评报字〔2016〕第0307-1号
	评估结论：经评定估算，于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在深圳市诺普信农资有限公司成功控股贵公司51%股权并在未来持续经营中能够基本实现公司整体经营发展策略的前提下，全部股权投资价值评估结果为4,782万元。
	（2）你公司确认上述利得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并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收购新疆桂普、河南邦园、临泉瑞达15%股权，对这些公司持股比例提高至51%，实现分步取得对这些公司的控制权，属于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对这些公司实现控制时，公司将原持有这些公司的股权按购买日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购买日公允价值的确定，以评估值为基准。重新计量的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3,432.78万元，计入当期的投资收益。此项处理是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做出的。
	“企业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方实施控制的，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权益法核算下的其他综合收益等的，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应当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收益。购买方应当在附注中披露其在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相关利得或损失的金额。”
	常隆化工35%股权和常隆农化35%股权交易定价依据系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6)第C2050号和苏中资评报字(2016)第C2063号）确定的评估值，其中常隆化工评估值为67,581.72万元、常隆农化评估值为47,062.16万元。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股权转让价格是在参考前述资产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各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与评估值基本相当。
	2）相关会计处理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